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文件
院学〔2017〕4号

关于印发《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优秀实习生评选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评选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2017年3月21日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评选办法

（修订）

毕业实习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培养目标，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了激励学生勤于实践、善于学习、更好地完成实习任务，促进实习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特制定本办法。

1、 评选条件

（一）评选条件

1.认真执行学校制定的实习大纲，注意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2.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实习任务，熟练掌握专业操作技能，技能考试成绩优良；

3.模范执行实习生守则和实习生职责，自觉遵守实习单位的工作和学习制度，无迟到、早退、缺勤现象；

4.严格遵守各项工作规则和操作规程，无工作事故和差错；

5.尊重老师，服从各级带教老师的指导；

6.积极参加实习单位的各类活动，并受到实习单位的好评；

7.技能考试合格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评选资格

1.无故缺勤（旷课）者；

2.病、事假累计超过一周者（教务部有相关规定可以请销假的情况除外）；
3.违反实习单位规章制度或因不服从分配等受到实习单位批评者；

4.因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受到学校纪律处分者。

二、评选比例

优秀实习生的评选比例控制在实习生总数的20%。

三、评选办法及程序

（一）评选方式
各实习单位根据评选条件和评选比例负责优秀实习生评选及推荐工作，每年的四月份直接向学校推荐本单位实习生中表现特别优异的学生。

（二）报送

各实习单位组织候选人填写《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申报表》（附件1）及《汇总表》（附件2），并签署推荐意见。纸质版、电子版申报表和汇总表同时报送学生事务发展部相关负责老师，纸质版邮寄至新乡市平原新区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学生事务发展部。

（三）审核

学生事务发展部、教务部接收到申报材料后，根据实习检查及违纪情况对候选人参评资格进行审查并全校公示。
（四）公示期结束，提交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优秀实习生最终人选。

（五）评审过程及结果材料提交院务会讨论，院务会通过后，发文表彰。

（六）优秀实习生填写《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登记表》（附件3），存入本人档案，并由学校统一颁发荣誉证书。

四、工作要求

（一）各实习单位、实习小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根据实习生的表现，严格按照评选办法进行评选。

（二）学生事务发展部及教务部要严格审核学生评选资格及评选材料。对于弄虚作假、不按程序评选的，取消该生的参评资格。

    五、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学生事务发展部负责解释。
附件：1.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申报表

2.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申报汇总表

3.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登记表

附件1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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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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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优秀实习生登记表

（       －      学年）

	姓名
	
	学号
	
	专业
	
	照

片

	书院、班级
	
	政治面貌
	
	

	实习单位
	
	

	主

要

事

迹

简

介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年3月21日印发


- 2 -
- 1 -  

